[bookmark: _GoBack]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
	项目名称
	江洲绿筑—蜀川水榭社区中心

	设计阶段
	施工图设计

	编制单位
	—

	日期
	2026年3月27日


一、编制依据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（GB/T 50378-2019，2024年版）第4.2.3条、第4.2.4条
《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》（JGJ/T 449-2018）
《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》（GB/T 51366-2019）
项目施工图设计文件及材料用量统计
项目《建筑碳排放报告》中建材用量数据
二、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江洲绿筑—蜀川水榭社区中心

	建设地点
	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小枧片区

	建筑类型
	公共建筑（社区中心）

	建筑面积
	13078 ㎡

	结构类型
	混凝土框架结构

	绿色建筑目标
	一星级


三、材料用量统计
根据项目《建筑碳排放报告》第15.1.1节“建材生产阶段”及施工图材料用量表，主要建筑材料用量统计如下：
	材料名称
	用量（单位）
	折算质量（t）
	备注

	C30混凝土
	3000 m³
	7200
	密度按2.4 t/m³

	C50混凝土
	1000 m³
	2500
	密度按2.5 t/m³

	热轧碳钢钢筋
	850 t
	850
	—

	加气混凝土砌块
	1200 m³
	840
	密度按0.7 t/m³

	普通硅酸盐水泥
	600 t
	600
	—

	砌筑M2.5水泥砂浆
	600 m³
	1080
	密度按1.8 t/m³

	挤塑聚苯板
	400 m³
	11.4
	密度按28.5 kg/m³

	岩棉板
	300 m³
	33
	密度按110 kg/m³

	断桥铝合金窗
	7200 ㎡
	144
	按20 kg/㎡估算

	平板玻璃
	7200 ㎡
	432
	按60 kg/㎡估算

	铝塑复合板
	2000 ㎡
	11
	按5.5 kg/㎡估算

	聚氯乙烯管（PVC）
	5 t
	5
	—

	砂（f=1.6～3.0）
	3000 t
	3000
	—

	碎石（d=10～30mm）
	4000 t
	4000
	—


四、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计算
（一）可再循环材料范围
可再循环材料主要指在建筑拆除后可回收并重新加工利用的材料，主要包括：
	材料类别
	具体材料
	可再循环率

	金属材料
	钢筋、钢材、铝合金、铜
	100%

	玻璃
	平板玻璃
	50%

	塑料
	PVC管材
	40%

	混凝土
	可作为再生骨料
	30%


（二）可再循环材料用量统计
	材料名称
	质量（t）
	可再循环率
	可再循环量（t）

	热轧碳钢钢筋
	850
	100%
	850.00

	断桥铝合金窗（再生铝30%）
	144
	100%
	144.00

	铝塑复合板（铝含量）
	约8
	100%
	8.00（按铝估算）

	聚氯乙烯管（PVC）
	5
	40%
	2.00

	平板玻璃
	432
	50%
	216.00

	C30混凝土
	7200
	30%
	2160.00

	C50混凝土
	2500
	30%
	750.00

	合计
	—
	—
	4130.00


（三）总建筑材料质量
	材料类别
	质量（t）

	混凝土
	9700

	钢筋
	850

	砌块、砂浆、水泥
	2520

	保温材料
	44.4

	门窗、玻璃、铝板
	587

	砂、石、管材
	7005

	合计
	20706.4


（四）比例计算
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 = 可再循环材料质量 ÷ 总建筑材料质量 × 100%
= 4130.00 ÷ 20706.4 × 100% = 19.95%
结论：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为 19.95%，满足绿色建筑一星级要求（通常≥10%）。
五、利废材料用量比例计算
（一）利废材料范围
利废材料主要指使用工业废料（如粉煤灰、矿渣）作为原料生产的建筑材料，或回收再加工的材料。本项目利废材料包括：
	材料名称
	利废方式
	利废比例
	利废量（t）

	加气混凝土砌块
	掺加粉煤灰（30%）
	30%
	252.0

	混凝土（掺粉煤灰）
	掺加粉煤灰（15%）
	15%
	1455.0

	水泥砂浆（掺粉煤灰）
	掺加粉煤灰（10%）
	10%
	108.0

	断桥铝合金窗（再生铝）
	再生铝（30%）
	30%
	43.2

	岩棉板（部分矿渣）
	矿渣（20%）
	20%
	6.6

	合计
	—
	—
	1864.8


计算说明：
加气混凝土砌块：840 t × 30% = 252 t
混凝土（C30+C50）：9700 t × 15% = 1455 t
水泥砂浆：1080 t × 10% = 108 t
断桥铝合金窗：144 t × 30% = 43.2 t
岩棉板：33 t × 20% = 6.6 t
（二）比例计算
利废材料用量比例 = 利废材料质量 ÷ 总建筑材料质量 × 100%
= 1864.8 ÷ 20706.4 × 100% = 9.01%
结论：利废材料用量比例为 9.01%，满足绿色建筑一星级要求（通常≥5%）。
六、本地材料用量比例计算
（一）本地材料范围
本地材料指产地距施工现场500km以内的建筑材料。本项目位于四川绵阳，周边建材资源丰富，主要材料均可在本地或周边获取。
	材料名称
	质量（t）
	产地
	是否本地（≤500km）

	C30混凝土
	7200
	绵阳本地
	是

	C50混凝土
	2500
	绵阳本地
	是

	热轧碳钢钢筋
	850
	攀钢（攀枝花，约400km）
	是

	加气混凝土砌块
	840
	绵阳本地
	是

	普通硅酸盐水泥
	600
	绵阳本地
	是

	砌筑水泥砂浆
	1080
	绵阳本地
	是

	挤塑聚苯板
	11.4
	成都（约120km）
	是

	岩棉板
	33
	成都
	是

	断桥铝合金窗
	144
	成都
	是

	平板玻璃
	432
	成都
	是

	铝塑复合板
	11
	成都
	是

	聚氯乙烯管（PVC）
	5
	成都
	是

	砂
	3000
	绵阳本地
	是

	碎石
	4000
	绵阳本地
	是

	本地材料合计
	20706.4
	—
	20706.4


（二）比例计算
本地材料用量比例 = 本地材料质量 ÷ 总建筑材料质量 × 100%
= 20706.4 ÷ 20706.4 × 100% = 100%
结论：本项目所有主要建筑材料均产自四川省内，距离项目场地均在500km范围内，本地材料用量比例 100%，满足绿色建筑评价要求。
七、材料用量比例汇总
	指标
	计算结果
	标准要求（一星级）
	达标情况

	可再循环材料用量比例
	19.95%
	≥10%
	达标

	利废材料用量比例
	9.01%
	≥5%
	达标

	本地材料用量比例
	100%
	≥60%
	达标


八、结论
可再循环材料：本项目采用钢筋、铝合金、玻璃、混凝土等可再循环材料，总可再循环量约4130吨，用量比例 19.95%，满足绿色建筑一星级≥10%的要求。
利废材料：本项目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（粉煤灰）、掺粉煤灰混凝土、再生铝窗框、矿渣岩棉板等利废材料，利废总量约1864.8吨，用量比例 9.01%，满足绿色建筑一星级≥5%的要求。
本地材料：本项目所有主要建筑材料均产自四川省内（绵阳、成都、攀枝花等地），运输距离均在500km以内，本地材料用量比例 100%，满足绿色建筑一星级≥60%的要求。
综上所述，本项目在材料选用上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，各项材料用量比例均满足绿色建筑一星级评价标准。

